
◎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購置購置購置購置作業作業作業作業－－－－購置或租用公有購置或租用公有購置或租用公有購置或租用公有、、、、公營事業之公營事業之公營事業之公營事業之土地不動產土地不動產土地不動產土地不動產（主辦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1.1.1.1.    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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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始 
校區開發規劃小組會議 保管組依私立學校法第 48、49 條規定保管組依校務計畫，簽呈同意購置或租用不動產標的 

行政及校務會議通過 總務處保管組簽呈結
董事會會議通過 董事會提供董事會會議記錄(含簽到單) ，董事長出具「是否為關係人交易之切結書」 

秘書室提供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記錄(含簽到單) 

財政部核轉國有財產局 辦理購買事宜 
教育部同意意 需補充資料料 否 教育部不同意 簽請鈞長裁示 否 是 是
是 

簽請同意委託專業地政士 辦理購買或租用相關作業 
結 束 

是 依教育部私立學校購置不動產檢核表備齊資料 

       付款作業 
BBBB    

 

      辦理產權移轉 

轉財政部同意 是 否 



2.2.2.2.    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作業程序：：：：    

  2.1. 保管組依學校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簽呈學校同意購置或租用不動產標的。 

  2.2. 學校同意後，提報「校區開發規劃小組校區開發規劃小組校區開發規劃小組校區開發規劃小組」討論同意。 

  2.3. 總務處提報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討論同意。 

  2.4. 總務處提編購置或租用不動產預算經費，經報請董事會議同意。 

   2.5. 保管組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8、49 條規定辦理及依教育部頒布「私立學校購置私立學校購置私立學校購置私立學校購置 

產檢核表產檢核表產檢核表產檢核表」項目，彙整相關資料文件。 

   2.6. 董事會提供董事會會議記錄(含簽到單)及董事長出具「是否為關係人交易之切結書是否為關係人交易之切結書是否為關係人交易之切結書是否為關係人交易之切結書」。 

   2.7. 秘書室提供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記錄校務會議記錄校務會議記錄校務會議記錄(含簽到單含簽到單含簽到單含簽到單)。 

   2.8. 保管組檢附購置不動產計畫書，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如未包含擬購置不動產計畫應說 

原因)、計畫需求、必要性、使用計畫、與學校相關位置配置圖、購置標的概述、環境

影響概況說明、產權說明、所涉及法令分析、財務規劃及經費來源、預期效益等。 

   2.9. 保管組向政府機關申請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等，及依

公告現值或土地鑑價証明等資料製作成購置不動產土地購置不動產土地購置不動產土地購置不動產土地(建物建物建物建物)清冊清冊清冊清冊。  

   2.10.保管組依據出納組提供銀行存、借款明細表及會計室提供總分類帳科目彙總表、舉債 

數計算表等財務資料，輯寫經費來源及付款方式、購地經費來源說明書經費來源說明書經費來源說明書經費來源說明書。 

2.11.保管組匯集「私立學校購置不動產檢核表」項目所列之相關資料文件製訂成冊（共 4

本），簽請學校同意發文教育部審核，教育部同意後商請財政部讓售，並由財政部核轉

國有財產局之地方管理機關辦理。 

2.12.依據土地管理機關函文，保管組會同學校相關單位、國有財產局地方管理機關所屬單

位，勘查擬購置或租用不動產位置現況。 

   2.13.經土地管理機關審查，按行政程序辦理公告後，再由行政院財政委員審核。 

   2.14.同意購置後，由保管組簽請辦理付款及委任土地代書辦理不動產過戶與稅務等相關作 

業。 

3.3.3.3.    控制重點控制重點控制重點控制重點：：：：    

3.1.是否依教育部頒布「私立學校購置不動產檢核表」完成不動產標的(圖說)。 

   3.2.是否備齊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董事會會議記錄(含簽到單)  

3.3.是否簽請董事長、董事出具「是否為關係人交易之切結書」。 

3.4.是否完成彙整購置不動產計畫書【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如未包含擬購置不動產計畫應說

明原因)、計畫需求、必要性、使用計畫、與學校相關位置配置圖、購置標的概述、環境

影響概況說明、產權說明、所涉及法令分析、財務規劃及經費來源、預期效益等。】 

3.5.是否備齊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及土地鑑價証明。 

3.6.是否完成購置不動產土地(建物)清冊。 

3.7.是否請出納組、會計室提供相關資料如：付款方式、購地經費來源、銀行存、借款明細

表及總分類帳科目彙總表、舉債指數計算表。 

3.8.是否依規定呈報教育部核准。 

3.9.出售不動產是否依程序簽呈校長訂定標售不動產底價，並刊登報紙及於本校網頁公 

告。 

4.4.4.4.    使用表單使用表單使用表單使用表單：：：：    

   4.1.私立學校購置不動產檢核表。 

   4.2.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董事會會議記錄(含簽到單)。 



   4.3.董事長、董事出具「是否為關係人交易之切結書」。 

   4.4.不動產標的價值估價報告書。 

   4.5.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4.6.標售校產(土地及房屋)說明書 

5.5.5.5.    依據及相關文件依據及相關文件依據及相關文件依據及相關文件：：：：    

5.1.私立學校法。 

 

 

 

 

 

 

 

 

 

 

 

 

 

 

 

 

 

 

 

 

 

 

 

 

 

 

 

 

 

 

 

 

 

 

 



 

◎不動產購置作業不動產購置作業不動產購置作業不動產購置作業－－－－購置私人購置私人購置私人購置私人或財團法人之或財團法人之或財團法人之或財團法人之土地不動產土地不動產土地不動產土地不動產（主辦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教育部審查是否同意購置或租用 
教育部會同相關單位、人員於現場會勘 

是 需補充資料 否 
教育部不同意 簽請鈞長裁示 否 

是 

 

B 

 

AAAA    

 依教育部 私立學校購置不動產檢核表備齊資料 



 

◎不動產處分不動產處分不動產處分不動產處分－－－－不動產出售或出租作業（主辦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1.3. 開  始 保管組依學校指示，簽呈同意出售或出租不動產標的 校區開發規劃小組開會研行政及校務 會議通過 是 總務處保管組簽呈結
董事會會議通過 

否 
否 

教育部審查是否同意出售或出租 
是 
是 

公開標售後，本組呈簽學校同意，與得標者辦理簽約 
保管組依公開標售作業辦理，並簽呈校長訂定底價 

需補充資料 否 是 
教育部不同意 簽請鈞長裁示 否 

繳交得標金 
結 束 

需提供出售不動產土地(建物)清冊、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及鑑價資料。 依教育部 私立學校購置不動產檢核表備齊資料 

不動產交付轉移 
 



2.2.購置或租用公營、財團法人或私人之土地不動產： 

     2.2.1.保管組依學校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簽呈學校同意購置或租用不動產標的。 

     2.2.2.學校同意後，提報「校區開發規劃小組」討論同意。 

     2.2.3.總務處提報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討論同意。 

     2.2.4.總務處提編購置或租用不動產預算經費，經報請董事會議同意。 

      2.2.5.保管組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8、49 條規定辦理及依教育部頒布「私立學校購置

不動產檢核表」項目，彙整相關資料文件。 

      2.2.6.董事會提供董事會會議記錄(含簽到單)及董事長、董事出具「是否為關係人交易之

切結書」。 

      2.2.7.秘書室提供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記錄(含簽到單)。 

      2.2.8.保管組檢附購置不動產計畫書，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如未包含擬購置不動產計畫

應說明原因)、計畫需求、必要性、使用計畫、與學校相關位置配置圖、購置標的

概述、環境影響概況說明、產權說明、所涉及法令分析、財務規劃及經費來源、預

期效益等。 

      2.2.9.保管組向政府機關申請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等，

及依公告現值與地主之初步討論同意價款或鑑價証明等資料製作成購置不動產土

地(建物)清冊。  

      2.2.10.保管組依據出納組提供銀行存、借款明細表及會計室提供總分類帳科目彙總表、

舉債指數計算表等財務資料，輯寫經費來源及付款方式、購地經費來源說明書。 

2.2.11.保管組匯集「私立學校購置不動產檢核表」項目所列之相關資料文件，簽請學校

同意發文教育部審核。 

2.2.12.教育部會同相關專業人員、土地管理機關所屬地方單位及本校相關人員，勘查擬

購置或租用不動產位置現況，並同時進行會議，審議及了解相關資料等事宜。 

      2.2.13.教育部審查後，提出相關問題要求本校對購置不動產土地作成書面回復。 

      2.2.14.保管組提報「校區開發規劃小組」討論教育部審查所列問題，除會請相關單位提

供資料，並簽請學校同意委託專業地政士事務所製作說明書。 

      2.2.15.保管組依據審查之說明書，提報「校區開發規劃小組」討論經審核通過，簽請學

校同意復函教育部。 

      2.2.16.經教育部同意購置後，由保管組簽請辦理付款及委任土地代書辦理不動產過戶與

稅務等相關作業。 

2.3.不動產出售或出租作業： 

     2.3.1.保管組依實際需要，簽呈學校同意出售或租用不動產標的。 

     2.3.2.學校同意後，提報「校區開發規劃小組」討論同意。 

     2.3.3.總務處提報行政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討論同意。 

     2.3.4.保管組簽請委託不動產鑑價事務所，製作出售不動產標的價值估價報告書。 

      2.3.5.保管組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8、49 條規定辦理及依教育部頒布「私立學校購置

不動產檢核表」項目，彙整相關資料文件。 

      2.3.6.董事會提供董事會會議記錄(含簽到單)及董事長、董事出具「是否為關係人交易 

之切結書」。  

     2.3.7.秘書室提供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記錄(含簽到單)。 

      2.3.8.保管組提供標售校產(土地及房屋)說明書、出售不動產土地(建物)清冊、土地(建物)



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及鑑價資料。 

     2.3.9.保管組檢附檢核表項目所列之相關資料文件，簽請學校同意發文教育部審核。 

2.3.10.不動產出售案經教育部審核同意後，由保管組依公開標售方式辦理，並依程序簽

呈校長訂定標售不動產底價，並刊登報紙及於本校網頁公告。 

     2.3.11.完成公開標售後，本組呈簽學校同意，再與得標者訂定「買賣契約書」及辦理不

動產交付轉移等事宜。 

3.控制重點： 

3.1.是否依教育部頒布「私立學校購置不動產檢核表」完成不動產標的(圖說)。 

   3.2.是否備齊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董事會會議記錄(含簽到單)  

3.3.是否簽請董事長、董事出具「是否為關係人交易之切結書」。 

3.4.是否完成彙整購置不動產計畫書【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如未包含擬購置不動產計畫應說

明原因)、計畫需求、必要性、使用計畫、與學校相關位置配置圖、購置標的概述、環境

影響概況說明、產權說明、所涉及法令分析、財務規劃及經費來源、預期效益等。】 

3.5.是否備齊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及土地鑑價証明。 

3.6.是否完成購置不動產土地(建物)清冊。 

3.7.是否請出納組、會計室提供相關資料如：付款方式、購地經費來源、銀行存、借款明

細表及總分類帳科目彙總表、舉債指數計算表。 

3.8.是否依規定呈報教育部核准。 

3.9.出售不動產是否依程序簽呈校長訂定標售不動產底價，並刊登報紙及於本校網頁公 

告。 

4.使用表單： 

    4.1.私立學校購置不動產檢核表。 

    4.2.行政會議、校務會議、董事會會議記錄(含簽到單)。 

    4.3.董事長、董事出具「是否為關係人交易之切結書」。 

    4.4.不動產標的價值估價報告書。 

    4.5.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4.6.標售校產(土地及房屋)說明書 

5.依據及相關文件： 

5.1.私立學校法。 

 


